
呼伦贝尔市政府（办公室）代拟公文前期

工作事项确认单

部门(单位)：市司法局          日期：2023年4月19日

	文件名称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发文依据

及必要性
	该文件的起草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关于进一步做好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国法〔2017〕18号）及中办、国办《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76号）、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指南>的通知》（内司通〔2020〕43号）、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关于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复函》（内司函〔2023〕11号）等文件精神。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与上述法律、制度的规定相一致。

	内容和程序的

合法性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与上位法的规定相一致，内容合法，程序合法，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由我委代拟，现将代拟稿呈送审核。

	征意求见情况
	无

	紧急程度及原因
	普通

	密级
	普通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相关附件
	无 

	发文范围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驻呼伦贝尔市各单位

	签发人
	孟青海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武雪征，0470-8217486，19547403333

	备  注
	


呼司发〔2023〕22号                  签发人：孟青海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关于呈送代政府办公室

拟制文稿的报告

市政府办公室：
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代市政府拟制了《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现呈送审核。

申请发文理由

《关于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换届请示》及附件《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建议名单》等经市政府批复后，上报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审查。2023年3月31日，我委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关于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复函》（内司函〔2023〕11号）。按照换届工作要求，呼伦贝尔市政府需印发“关于聘任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故我委代市政府拟此稿。

二、起草依据 
该文件的起草依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关于进一步做好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国法〔2017〕18号）及中办、国办《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76号）、自治区司法厅《关于印发<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指南>的通知》（内司通〔2020〕43号）、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关于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复函》（内司函〔2023〕11号）等文件精神。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与上述法律、制度的规定相一致，现将代拟稿呈送审核。

三、发文范围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驻呼伦贝尔市各单位。

公开属性

    主动公开。

五、文件起草人及联系电话

武雪征 0470-8217486  19547403333

附件：《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聘任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

                              2023年4月19日


呼伦贝尔市司法局                       2023年4月19日印发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关于聘任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通知

各旗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驻呼伦贝尔市各单位：

第四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国法〔2017〕18号）、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关于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换届工作的复函》（内司函〔2023〕11号），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决定聘任第五届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均为兼职，任期五年。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辛曙光    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常务副主任：孟青海    市司法局局长     

副  主  任：姚占伟    市司法局副局长 

            马  斌    呼伦贝尔学院法学院院长   

王利新    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委      员：刘振国    市财政局副局长          

            宋雅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级调研员 

                宋翰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郭宏亮    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鄂晓梅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教授                   

            白永都希  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市律师协会会长、市法学会常务理事

            王雪沣    市律师协会监事会主席、呼伦贝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内蒙古鑫隆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  峰    市律师协会理事会理事、市律师协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内蒙古运宏律师事务所主任                    

            贺延海    呼伦贝尔银行业协会秘书长     

            许春香    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    

秘  书  长：武雪征    呼伦贝尔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    

                          2023年4月19日


